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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旭光高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有關
本公司就於香港多份報章和多個網站刊登的若干報導所作出之回應而刊發的澄清
公告(「該公告」)的中文版。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應與該公告內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修正該公告中兩項刊印上無意的錯漏。該公告中文版本第三段第一
行之詞彙應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索郎多吉先生...」而非「...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先生...」，而該公告中文版本第三段第五行之詞彙應為「...索郎先生已於...」而非
「...李先生已於...」。該公告之英文版本並無相應錯誤。

承董事會命
中國旭光高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大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大明先生、余孟釗先生、苟興無先生、張志剛先生
及譚建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忠如先生、王振強先生及夏立傳先生。


